
煤炭中灰分檢測方法

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3 日環署授檢字第 1080004369 號公告
自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15 日生效

NIEA M207.00C

一、方法概要

稱取已知重量之煤炭 (Coal) 樣品置於 750℃ 高溫爐中，在一定
的換氣量及加熱時間下燃燒灰化，冷卻後稱重求其殘餘重量，即為樣
品之灰分。

二、適用範圍

本方法適用於煤炭樣品之灰分檢測。

三、干擾

（一）樣品中所含之碳酸鹽或黃鐵礦 (Pyrite) 分解時，會造成灰分檢測
干擾。

（二）在金屬碳酸鹽分解前，須使黃鐵礦硫磺 (Pyritic sulfur) 被氧化和排
出，檢驗過程需提供充足空氣（每分鐘  2 倍至  4 倍體積換氣
量），以確保硫黃鐵礦能完全氧化，並且移除所形成的二氧化
硫。

（三）遇到含有大量碳酸鹽或黃鐵礦時，其中硫磺可能轉換為硫酸鹽，
可以依「煤炭中含硫量檢測方法—高溫管爐燃燒法」 (NIEA
M209) 檢測其中含硫量加以修正（註 1）。

四、設備與材料

（一）分析天平：可精稱至 0.0001 g。

（二）乾燥器（或乾燥箱），材質須可耐 300℃ 以上。

（三）灰化設備：依需求選用

1.高溫爐：可控制於  500℃ ± 10℃ 及  750℃ ± 15℃，附溫度顯
示，可提供每分鐘 2 次至 4 次換氣量（註 2），且附排氣設備。

2.熱重分析儀須具有下列構造及功能：

(1) 電腦控制系統。

(2) 系統在測定過程中能連續反複稱量樣品及坩堝，並記錄之。

(3) 高溫爐：腔體結構須為耐火且絕緣材料，並具有最小的自由
空間 (Minimum free space)，以避免水分測定過程，過多的氧
氣造成煤炭的氧化。腔體須可容納多個及最低質量的樣品坩
堝，且能從環境溫度快速加熱（30℃/min 至 45℃/min）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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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0℃ ± 15℃。

(4) 天平：可精稱至 0.0001 g。

(5) 風扇：可耐受產生之熱氣，以利有效的排除廢氣。

(6) 乾燥氣體：可使用乾燥空氣（水分含量 1.9 mg/L 以下）、氮
氣或氬氣（純度 99.5%  以上）。

(7) 氧化氣體：純度 99.5% 以上之氧氣或空氣。

(8) 坩堝：配合熱重分析儀。

(9) 須附排氣設備。

（四）烘箱：可設定 107℃ ± 3℃ 者。

（五）坩堝：耐熱材質（如陶瓷、矽或玻璃等）淺皿（深度  22 mm，直
徑 44 mm）或白金坩堝，附與坩堝密合之坩堝蓋。

五、試劑

略。

六、採樣與保存

（一）於進入燃燒設備前適當位置採集足夠煤炭樣品（依「煤炭中水分
檢測方法」(NIEA M208) 中表一），如有混燒煤炭以外之其他燃
料，則在煤炭堆置場採集煤炭樣品（靜態堆置煤炭會有粒度偏析
現象，取樣位置數可酌予增加）。如混燒不同來源煤炭，則分別
採不同來源煤炭樣品。

（二）採集之煤炭樣品，全部帶回檢驗室進行後續破碎、過篩與縮分。

（三）採集後之樣品，以不透氣的密封袋或罐密封保存，並盡量避免樣
品暴露於雨、雪、風和陽光下或接觸吸水材料，以避免樣品中水
分變化。

七、 步驟

（一）本方法可使用「煤炭中水分檢測方法」 (NIEA M208)  七、
（一）2.前處理之 0.250 mm 風乾細煤炭樣品，前處理後之樣品必
須儘速完成灰分及水分之測定。

（二）將附有蓋子之坩鍋洗淨後，置於高溫爐中，以 800℃空燒 30 分
鐘。將坩鍋移至乾燥器冷卻備用（註 3）。

（三）稱取坩堝（含蓋）空重 (m1)。

（四）樣品充分攪勻後取約 1 g，置入坩堝中，立刻加蓋稱重（精稱至
0.1 mg） (m2)。此步驟亦可使用依煤炭中水分檢測方法 (NIE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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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208)完成水分檢測的樣品進一步檢測。

（五）移除坩堝上蓋，立即將內含樣品的坩堝放入室溫的高溫爐中，逐
步升溫，使高溫爐在第 1 小時加熱升溫到 500℃ ± 10℃。

（六）持續加熱，使高溫爐在第 2 小時左右升溫到 750℃ ± 15℃。維持
溫度在 750℃ ± 15℃ 灰化 2 小時，於爐內冷卻至 200℃至 300℃
後，將坩堝由高溫爐中取出（註 3），蓋上坩堝蓋，放入乾燥器
中，冷卻後稱重（精稱至 0.1 mg）(m3)，冷卻過程應盡量減少吸
收水氣。

（七）上述試驗程序（4 小時灰化時間）足以使大部分煤炭灰化完全，
但可能有某些不易反應的煤炭需增加灰化時間。如果灰化後樣品
觀察到未燃燒碳粒，或未達恆重，則樣品必須再放入高溫爐中增
加灰化時間以達到恆重 (± 0.001 g)。如果樣品在 4 小時內已達到
恆重，則可適當縮減 4 小時的時間限制。

（八）此檢測亦可使用市售之熱重分析儀在相同灰化條件下操作，灰化
過程使用之氧化氣體，如為空氣，應可提供腔體每分鐘  1.3 次至
1.4 次之換氣量，如為氧氣，則為每分鐘 0.4 次至 0.5 次之換氣
量，步驟可參考儀器廠商提供之操作說明進行。以熱重分析儀測
定時，可同時進行「煤炭中水分檢測方法」 (NIEA M208) 。

八、 結果處理

每一樣品均須執行重複分析，並以平均值出具報告。

（一）以未執行水分檢測的風乾細煤炭樣品測試

灰分（風乾基）(%)=
m3−m1
m2−m1

×100(%)

m1：空坩堝（含蓋）重(g)。

m2：樣品+坩堝（含蓋）重(g)。

m3：完全灰化的樣品+坩堝（含蓋）重(g)。

R：樣品之水分含量（%），參考煤炭中水分檢測方法 (NIEA
M208)

（二）以完成水分檢測的乾基煤炭樣品測試

灰分（乾基）(%)=
m3−m1
m2−m1

×100(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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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3−m1
m2−m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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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
100−R



m1：空坩堝（含蓋）重 (g)。

m2：完成水分含量檢測的乾基煤炭樣品+坩堝（含蓋）重(g)。

m3：完全灰化的樣品+坩堝（含蓋）重(g)。

九、 品質管制

（一）重複樣品分析：每個樣品必須執行重複分析。重複分析值計算為
乾基後，兩次測值差異應小於 0.22%。

（二）若以熱重分析儀進行檢測，每年須參加國際能力測試或每半年以
七、步驟（二）至（七）手動檢測法進行比對，若發現結果不一
致（差異值大於 0.22%），則儀器應進行校正或調整使一致。

十、精密度與準確度

本方法煤炭中灰分檢測的精密度如下。重複性為由同一檢驗員使
用相同設備，隨機取樣同一樣品且連續的檢測，在 95%的可信度值下
之統計值。再現性為由不同實驗室隨機相同樣品進行檢測，在 95%的
可信度值下之統計值。

樣品分類 灰分乾基範圍 重複性 再現性

煤炭 2.68% 至 17.86% 0.22% 0.3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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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若樣品中含大量黃鐵礦（含硫量大於 10%）之修正方法：

(1) 含硫量可由「煤炭中含硫量檢測方法—高溫管爐燃燒法」
(NIEA M209.00C) 檢測而得含硫量（乾基）ST。

(2)計算灰分中三氧化硫 (SO3)如下：

灰分中 SO3  (%) = 2.5 × ST

(3)計算無三氧化硫及乾基之灰分如下：

B (%)=A (%) × (100%－SO3)

A：乾基之灰分 (%)，由八、結果處理計算而得

B：無三氧化硫及乾基之灰分 (%)

SO3：由註 1 (2) 而得

註 2：換氣量的量測可以用濕式流量計或適當的流量計量測空氣流量。

註 3：如於 750℃的高溫爐中取出坩堝，可先放在金屬板上冷卻至  200℃
至 300℃後再放入乾燥器內，過程須盡量避免吸收水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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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每一樣品均須執行重複分析，並以平均值出具報告。
	m1：空坩堝（含蓋）重(g)。
	m2：樣品+坩堝（含蓋）重(g)。
	m1：空坩堝（含蓋）重 (g)。
	m2：完成水分含量檢測的乾基煤炭樣品+坩堝（含蓋）重(g)。

